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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方案（总则） 

（经 2020 年 4 月 24 日院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、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） 

 

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的系列讲话和重要批示，结合

2020 年 4 月 14 日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我院在深入落实教

育部、上海市教育考试院、上海市教委关于做好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

试工作相关部署的基础上，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，统筹推进我院此次硕士研

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 

一、总体要求 

1.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批示为指导，统一思

想，认清形势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教育部、市教委决策部署，精

心组织，慎终如始，确保招考平稳。 

2.坚守三大底线，即：坚持疫情防控期间不发生考生大规模的流动和集聚政

策底线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招生底线，坚持复试工作安全平稳底线。 

3.尊重科学，遵循音乐艺术专业人才选拔规律，遵从疫情情势与防疫需求，

并结合教育部“一地多策、一校多策、一生多样”的指示精神，对已公布的《上

海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进行修订，对复试科目的考察形

式进行调整，用积极合理的转变适应疫情时期的复试工作需要。 

4.不忘教育初心，坚守上音标准，坚持考试要求不降低，人才选拔质量不缩

水。同时，加强摸底调查，做好兜底支持，绝不落下任何一个具备复试资格的考

生。 

5.严格管理考评人员，加强招考规章制度学习、考务工作培训，强化纪律意

识、安全保密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，严防违规违纪行为。严厉打击考生作弊行为，

加强资格审核、身份校验和复核复测，设立并畅通申诉渠道和机制。 

6.严格落实国家及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做好人员排查和减少人员流动

集聚等工作，认真做好考评场所的卫生消毒工作，保障考评人员、考试工作人员

的生命健康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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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复试工作开展原则 

1.2020 年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统一采取网络远程方式进行，依托学信网等

多种符合艺术类招生考试特征的网络技术平台，并结合适应招生需求、技术稳定、

条件成熟的其他线上技术平台，完成整体复试工作。 

2.修订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

调整原复试阶段的笔试、机试考试科目的考试形式，以适应网络远程复试方式，

将笔试、机试考察内容融入网络面试中一并考察。调整英语听力及口语的考试形

式为开放性的线上考试形式。我院将以线上提交、在线实时交流、线下评议相结

合为基本原则，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特征，制定不同的网络远程复试具体办法。 

3.组建复试考官库，严肃考官选聘纪律，严格按照我院原有标准对复试考官

进行抽取选聘，各面试小组一般由 6位考官组成（其中 50%的考官为校外考官）。 

4.制定与此次复试相关的各种工作办法，以指导复试及录取工作公平、公开、

公正地进行。如：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》、

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办法》、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0

年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具体办法及操作流程指南（考生端）》、《上海音乐学

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具体办法及操作流程指南（考务端）》、《上海

音乐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考生承诺书》、《上海音乐学院 2020 年

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官责任书》等。 

 

三、组织与质量保障措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 

强化主体责任，压实工作责任制，发挥我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、院研究生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、院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作用与学术决策作用，主动履职、积极作

为，把考生、考官、考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

同复试招生工作结合起来，为做好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艺术类复试招生工作和打

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发挥重大作用。 

2.加强统筹协调 

疫情防控与复试招生须做到全院一盘棋，通过统筹规划全院资源，合理部署

防疫及招生工作，充分调动研究生部、各院系、宣传部、后勤保卫处、信息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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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监察处、院办、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，明确分工，各司其责，以便迅速反

应、积极应对，全力以赴推进复试工作。 

3.加强技术支撑 

会同信息技术中心做好网络技术支持。通过组建网络技术支持工作小组、开

辟复试专用网络、调研选取成熟的网络平台、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（如必要）等

方式，为线上复试保驾护航。 

4.切实落实各层级责任 

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切实落实主体责任、主管责任、主办责任，明确各部门

分工和第一责任人，由第一责任人亲自部署并督促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。明确

各事项的负责人，将职责切实落实到岗、到人。严格落实责任追究，对复试工作

推进过程中不担当、不作为的行为须严肃问责，追究责任。 

5.全力做好兜底保障 

实行动态对接帮扶，提出问题必有回应。如有考生需要，我院将抽调相关信

息技术人员对其进行软件操作等专门指导，确保所有具备我院复试资格的考生能

够顺利完成其线上复试。 

6.做好新生复核复测 

2020 级硕士新生入学后，三个月内须进行健康及身份复查，线下验证考生

考试材料等。对于健康检查、身份复核及复测成绩存在疑点的考生，我院将组织

专门的调查再次核验，凡属提供虚假健康信息、身份材料、考试材料，亦或是有

替考、作弊等违规行为的考生，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坚决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

7.强化疫情防控措施 

复试期间，严格落实国家及上海市的相应防控防疫工作要求，及时排查安全

隐患，确保相关人员生命健康安全，妥善做好复试保障工作。 

 

2020 年 4 月 24 日 


